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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 103年 08 月 15日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北城更發字第 1033418270號令發布 

一、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以下簡稱本局) 為培訓人員協助推動都市更新事業，

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之主管機關為本局，執行機關為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以下簡稱本

處)。 

三、本要點所稱都市更新推動師（以下簡稱推動師），係為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

事業辦理都市更新宣導、教育、諮詢、輔導、整合等有關事務，其協助社區

組成更新團體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或推動整建維護事業者，並得依本要點

規定予以獎勵。 

四、推動師之培訓採授課、實習、建教合作或觀摩參訪等方式辦理，其詳細之培

訓方式與內容等，另於招募簡章訂之。 

五、推動師培訓之招募對象如下： 

(一)具都市更新、社區營造相關工作經驗者。 

(二)大專院校相關系所畢業者。 

(三)當地里長。 

(四)經新北市里辦公室或公寓大廈管理委員會推薦之熱心人士。 

(五)其他推動都市更新有所貢獻者。 

     招募人數及對象詳細資格，另於招募簡章訂之。 

六、推動師於培訓期滿通過考核，並簽署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聲明書（附件一）

後，由本局授予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明。 

   前項證明有效期間為兩年，推動師得於有效期間屆滿前，依本要點第七

點規定完成至少一處輔導社區之備查，表明下列事項，向本處申請換發證

明。 

(一)輔導社區範圍、面積。 

(二)輔導社區建築物之屋齡、構造、結構、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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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現況、戶數、所有權人數及意願。 

推動師對新北市之都市更新推動貢獻卓著者，得另由本局聘任為新北市

榮譽都市更新推動師或都市更新顧問。 

七、推動師應於開始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時，向本處辦理輔導備查，經備查核

准者，得依下列類型及輔導階段檢具輔導證明書（附件二），向本處申請獎勵

金之發給： 

(一)依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或設

立都市更新團體（附表一）。 

(二)依新北市政府辦理都市更新整建維護補助要點推動都市更新整建

維護事業（附表二）。 

推動師應以個人名義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不得以其他實施者身份進

行整合，如有違反並經查證屬實者，得取消社區輔導備查及終止獎勵金發給

之申請，並追繳該社區輔導備查案已領得之獎勵金。  

八、為協助社區推動自力更新或整建維護事業，推動師得自行遴選輔導社區或接

受本處媒合有需求之社區。 

九、推動師有下列情形者，本局之處理如下： 

(一)告知民眾錯誤資訊或法令規定、提供本局錯誤資料，得處以書面警

告。 

(二)推動師如有違背善良風俗，悖離都市更新推動宗旨及損及新北市政

府聲譽之情事等，得取消其推動師資格。 

推動師受書面警告達三次者，應取消其推動師資格。 

十、推動師獎勵金所需經費由新北市都市更新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支應。 

本要點之獎勵金，以本基金年度預算額度為限，不足部分得移至下年度

辦理或不再受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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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或設立都市更新團體獎勵金分配表 

 

 

 

 

 

 

 

 

 

 

 

 

附表二 推動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獎勵金分配表 

戶數 
 

階段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二十戶以下 二十一戶至五十戶 五十戶以上 

事業計畫或補助計畫申請 二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事業計畫或補助計畫核定 二十萬 三十萬 四十萬 

提案獎勵總額 四十萬 六十萬 八十萬 

 

所有權人數 
 
 

階段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五十人以下 五十一人至一百人 一百人以上 

事
業
概
要 

事業概要申請 十萬 十五萬 二十萬 

事業概要核准 二十萬 二十五萬 三十萬 

更新團體核准 三十萬 四十萬 五十萬 

提案獎勵總額 六十萬 八十萬 一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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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更新推動師 聲明書  
 

本人       參加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課程並經考

核合格，受頒都市更新推動師證明書，茲聲明如下： 

一、本人應恪守聲明書誓言，積極努力，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

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所定，執行其職務。 

二、本人願接受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媒合有都市更新需求之社區。 

三、本人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絕無悖離都市更新推動宗旨之行為。 

四、本人提供個人資訊皆正確屬實並同意供新北市政府公開於新北市政府

都市更新處網站。 

五、本人已知悉並當遵守本要點規定，不得以其他實施者身份進行社區整

合。 

六、本人若違反本要點第九點之情形，同意接受本要點第九點規定之處分。 

 
 
 
 
 
 
 
 
 
 

 聲 明 人：                 (簽章或蓋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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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案」 輔導證明書  

依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更新推動師培訓及執行實施要點第七點規

定，協助社區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或設立都市更新團體或整建維護事

業之輔導證明書。 

1.輔導社區基本資料 

（1）土地座落：    區     段      小段○○、○○、○○（詳列）

地號。 

（2）輔導社區面積合計：           m2 

2.推動師協助社區辦理階段 

（1）推動都市更新重建事業或設立都市更新團體 

□事業概要申請。 

□事業概要核准。 

□更新團體核准。 

（2）推動都市更新整建維護事業 

□事業計畫或補助計畫申請 

□事業計畫或補助計畫核定 

上述都市更新案為經       推動師輔導至上開階段，並由社區代表人簽

署輔導證明書，以作為       推動師熱心協助社區推動更新相關事務之

證明。 

 

此致 

    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 

推  動  師：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 

 聯絡傳真 ： 

社區代表人：                  (簽名或蓋章) 

 聯絡地址 ： 

 聯絡電話 ： 

 聯絡傳真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